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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府办发函〔2025〕3 号

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降低制造业
投资成本促进招商引资的十条措施

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中省驻

韶各单位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关于降低制造业投资成本促进招

商引资的十条措施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实

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投促局反映。

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1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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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降低制造业投资成本促进招商引资
的十条措施（试行）

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，加快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向韶关有序转

移，持续优化一流营商环境，打造制造业投资洼地，制定以下措

施。

一、降低制造业用地成本。严格执行净地出让制度，拟出让

的工业用地应具备动工开发的基础条件。及时依市场和程序更新

工业用地基准地价，土地出让起始价可按不低于基准地价 70%的

标准执行。制造业项目土地出让成交后，允许分期缴纳土地价款，

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1 年内缴纳完毕，未缴清前可进行报规报建。

二、放宽土地使用权约束条款。制造业项目土地出让合同中

有关土地使用权抵押、出租、转让的条款设定，按照国有土地使

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执行，不得增设其他约束条款。企业支付

全部土地价款、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后，可进行抵押；按照合同约

定完成投资总额 25%以上的，经批准可进行转让，产业类别和监

管要求原则上不变。

三、减轻制造业项目开竣工违约负担。制造业项目须在土地

交付之日起 1 年内开工建设，在约定期限内竣工。因非企业原因

或受不可抗力影响，企业无法按期开工、竣工的，可申请适当延

长开工、竣工期限，延长期一般不超过 1 年（此文印发前已签约

项目可参照执行）。延长期满仍未动工开发的，按照《闲置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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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办法》规定进行处置。

四、减少制造业项目考核要求。对促进地方产业升级有重大

作用的新引进项目，可不再对亩产指标、产值产量等设置强制性

考核要求。对已签约项目，因受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客观原

因影响，经签约方协商一致，可对原合同约定的投资强度等考核

指标在降幅不超过 20%的范围内进行调整。

五、降低项目厂房使用及用水用能成本。降低标准厂房使用

成本。各地各园区结合实际，制定标准厂房优惠政策，适当降低

标准厂房租金水平，加强管理和服务水平，吸引中小型企业入驻，

提高厂房使用率。推动实现制造业项目供电、供气、供水、排水

等红线外管线连接工程企业零投资。加快推进存量工业园区供电

抄表到户升级改造，新增工业园区由供电企业实施抄表到户，严

厉打击工业园区转供电加价行为。

六、精简项目施工报建事项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可不对

制造业项目的 PC 装配式建筑比例、新能源应用比例、公共设施

配建等作强制性要求。允许社会投资制造业项目自主选定施工单

位后，按照有关规定容缺申报施工许可。企业因生产要求变化等

原因，需更换项目总承包单位变更施工许可的，经批准后实施；

需调整项目建筑设计方案的，按有关规定加快办理。

七、免除产业类别调整责任。企业因市场环境变化、产业转

型升级等原因，无法按照原产业类别履行项目投资协议约定的，

可申请调整优化为符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的其他产业类别，经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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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后，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八、压缩项目审批时限。发挥项目帮办代办和全生命周期管

理机制作用，跟踪服务项目开工建设和投产达产全流程，协助企

业“零跑动”高效办理各类涉企行政审批手续。对重大产业项目

实施并联评审，推行告知承诺、容缺审批，加快办理项目的核准

备案、规划选址、环境评估、节能审查等手续，提升审批效能。

发挥企诉即办平台作用，对企业诉求及时响应和解决。

九、加强金融扶持。引导银行机构加大对重点招商引资项目

和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力度，不断优化金融产品，提高金融服务

质效。运用金融服务民营经济效果评估措施，激励金融机构积极

对接招商引资项目，加大信贷资源投入，支持企业发展。发挥政

府出资的产业投资基金引导作用，通过“母基金+参股+直投”方

式支持重点发展产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，引导各类社

会资本投资韶关产业。

十、建立安静生产期制度。倡导各执法部门进一步规范涉企

执法行为，服务企业做好“无事不扰、有求必应”，制定“企业

安静生产期”制度，减少非必要的现场检查，健全联合执法机制，

为我市制造业企业专心搞生产、谋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法

治环境，促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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